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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公共用房管理，科学合理地利用学

校房产资源，满足学校教学、科研、行政等不同需求，不断

提高房产资源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根据上级要求与有关规

定，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部门（学部和处室）教学、

科研、行政等办公用房的规划、权属、配置、使用、维修、

处置等管理工作。 

本办法所指办公用房是指按照学校机构设置，用于办公

性质的房屋，包括党群与行政部门，教学与研究单位，直属

与后勤服务单位的办公室、会议室等。 

第三条  办公用房管理使用坚持统筹规划、合理调配，

集中安排、适当预留的原则，坚持向教学和科研一线倾斜的

方针，坚持合署办公、资源共享的理念。 

第四条  学校办公用房属国有资产，使用部门应当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合理安排使用办公用房，不得擅自改变办公用

房使用功能。 

第五条  学校办公室负责办公用房的统一调配与管理，

并监督各部门执行管理规定的情况。各学部处室在执行学校

有关办公用房管理规定的同时，负责内部用房的调配和管理。 



第六条 学校办公室按照学校机构设置、干部职数、人员

数量等情况，综合进行调配。凡是未经批准改变使用功能的

原则上应当恢复原始使用功能。 

部分单位涉及特殊用房的，可向职能部门提出申请，经

学校研究批准后，予以适当配置。 

第七条  教职工在不同部门同时任职的，在主要工作部

门安排一处办公用房，其他任职部门原则上不安排办公用房；

确因工作需要另行配置办公用房的，要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第八条  教职工退休或调离时（不在岗）须及时腾退其

使用的办公用房，无法及时腾退其使用的办公用房应说明原

因，并在退休或调离后一个月内将其腾退的房屋交还所在部

门。 

第九条  调整办公用房的部门，应当按照 “调新交旧”

的原则，在搬入新调整办公用房的同时，将原办公用房腾退

移交学校办公室统一调剂使用。 

因部门人员调整确需增加办公用房的，应当由本部门内

部解决；现有办公用房不能满足需求的，由学校办公室整合

办公用房资源调剂解决。 

第十条  办公用房室内环境应符合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的规定。其中，办公室夏季制冷设定温度不应低于 26℃。 

办公用房因使用时间较长、设施设备老化、功能不全，

不能满足办公需求的，可以进行维修改造。维修改造项目要



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严禁豪华装修，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

消防、水电等。 

第十一条  各部门要严格按学校有关规定使用办公用

房，部门负责人更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接受监督。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办公室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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